












(g) 鑒於要約人根據上文分段 (d)投資的新業務，倘要約人擬出售就新業務
所得的股份或股權，其須首先事先知會本公司有關建議出售的條件並
向本公司授予優先購買權（「優先購買權」）以購買該等股份或股權；及

(h) 就根據上文分段




















